退役军人事务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加快推进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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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退役军人事务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促进退役军人规范从事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人社部发〔2022〕14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国防教育辅导员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优化技能人才结构，提升技能人才素质，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促进退役军人军事技能转化为就业技能，加快构建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素质优良的国防教育辅导员人才队伍，为全面提升全民国防教育水平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
　　二、主要内容
　　（一）确定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各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统筹国防教育实践基地、公共实训基地、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资源，遴选推荐符合相关资质的单位机构，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后成为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原则上每个省份不超过3个。统一评价标准，统一证书，统一题库，维护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评价公信力，鼓励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间开展合作、共享资源。
　　（二）规范评价和证书颁发工作。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严格按照《国防教育辅导员国家职业标准》相关要求，开展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评价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将《国防教育辅导员国家职业标准》作为培训、评价的主要依据。通过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等方式，围绕职业道德、基础知识、国防理论教学、国防技能训练、专题活动组织实施、军事化管理咨询服务等方面开展评价；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规定的编码规则和证书样式要求，为评价合格人员制作并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全国范围内查询验证。
　　（三）构建常态化评价机制。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防教育行业从业人员需要，依据有关规定，按照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面向国防教育领域从业人员等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以赛促评，依据国家职业标准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按照有关规定对获奖选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支持用人单位组织已完成认定的从业人员开展业务知识和实操技能培训。
　　（四）加强国防教育辅导员人才管理。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要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实时对接报名和认定数据（包括非退役军人）。按照“谁聘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建设风险防控，由聘用单位负责国防教育辅导员日常管理。
　　（五）强化考评、考务、命题、质量督导人员培养和储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督促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持续加强考评、考务、命题、质量督导人员队伍和相关制度建设，完善能力提升机制，将职业道德作为考评、考务、命题、质量督导人员素质评价首要标准。可邀请企业事业单位参与培养工作，不断强化队伍力量，培养建立理论与实践结合、专职与兼职并行的高素质人员队伍。
　　（六）深化以评促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作为引导职业技能培训方向、检验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指导规范制定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方案和教学内容。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的项目化培训模式。
　　（七）建立保障激励机制。推动建立评价与使用相结合的机制，实现评用互促。支持用人单位结合需要，根据评价结果合理使用技能人才，实现评价结果与人才使用相衔接。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充分认识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对加强全民国防教育、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意义，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不断提高等级认定工作质效。要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用人单位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稳步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进一步提升国防教育辅导员队伍素质能力。
　　（二）强化监督指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做好对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活动的质量督导工作，指导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严格审核考生资质，严禁超范围与违规认定。
　　（三）稳妥有序推进。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开展培训机构、评价机构遴选工作时，同步进行国防教育辅导员师资培训工作，为国防教育辅导员培训评价工作培养储备师资和考评考务人才。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结合各地实际，健全工作机制，有序推进等级认定工作。
　　（四）加大宣传力度。要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在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一步提升国防教育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弘扬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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